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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度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(水產類)業者說明會 

報名簡章 

壹、 說明： 

依據『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18 條』及『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

辦法』，為向國內水產相關業者宣導水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制度，以利業者

依據相關規範及需求提出申請，爰辦理本說明會。 

 

貳、 指導單位：農業部漁業署 

 

參、 執行單位：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           

 

肆、協辦單位：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、農業部水產試驗所-水產加

值打樣中心 

 

伍、場次、日期及地點： 

場次 日期 地   點 地   址 

一 屏東場 3/7(四) 屏東縣佳冬鄉農會 屏東縣佳冬鄉佳和路 64 號 

二 雲林場 4/11(四) 雲林區漁會 雲林縣四湖鄉萡子村萡子寮 410 號 

三 臺南場 5/2(四) 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臺南市學甲區華宗路 313 號 

 

備註：1.業者請就近場次報名參加。 

      2.執行單位保留說明會場次及議程調整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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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說明會流程： 

時間 內容 主講人 

10:00-10:15 報到 

10:15-10:20 長官致詞 農業部漁業署 

10:20-10:40 

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(水產類)

說明 

◼法規及管理制度 

◼申請辦法(資格及條件) 

◼水產品初級加工設施容許申請 

農業部漁業署 

10:40-11:20 

農產品初級加工場(水產類)適用原則

及教育訓練暨申請書件說明 

◼適用原料別、品項  

◼申請應備文件 

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

11:20-11:45 
水產加值打樣中心服務簡介 

◼水產初級加工品項技術輔導諮詢 

農業部水產試驗所-水產加值打

樣中心 

11:45-12:00 綜合座談-問答時間 農業部漁業署、與會專家 

12:00 賦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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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報名方式 

一、 說明會每場次限額 40 人，有意參加業者最晚請於該場次說明會 3 日

前完成報名。 

二、 請就下列方式擇一報名： 

1.填寫報名表後傳真或 E-mail 至： 

 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 

  聯絡窗口：02-3393-8008 分機 62 陳先生  傳真：02-3393-8018            

E-mail：jiancheng@aquadf.org.tw 

 

2.輸入以下網址或手機掃描 QR Code 進行線上報名： 

  說明會報名表      https://reurl.cc/4jQKg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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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度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(水產類)業者說明會 

報名表 

姓   

名 
 

所屬單位/公司  

職 稱  

e-mail  

聯絡電話/手機(必填)  

參加場次(出席請打勾) 

場次 

屏東場 3/7 (四) 

(屏東縣佳冬鄉農會) 

雲林場 4/11 (四) 

(雲林區漁會) 

臺南場 5/2 (四) 

(臺南市學甲區公所) 

□ □ □ 

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聲明 

您好： 

    本會為有效執行說明會事務，而保有您的個人資料。而有關蒐集、處理或利
用您的個人資料時，皆以尊重個人權益為基礎，並以誠實信用方式及以下原則為
之。 

我們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目的係於說明會事務之執行。我們僅會蒐集為上述行為而
必要之個人資料，該資料會在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，及依法令規定要求之期間
內被處理或利用；您的個人資料僅會以電子檔案或紙本形式，分別存放於本會執
行業務部門，其中紙本形式之個人資料，則於轉成電子資料檔後定期銷毀。 

我們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您可以透過書面行
使下述的權利，除基於符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，我們不
會拒絕您下列要求: 

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; (二)請求製給本人之個人資料複製本。 

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; (四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
資料。(五)請求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我們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
料或是提供不完全時，基於健全本會執行說明會事宜，將無法提供您通知課程資
訊等服務。 

＊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，請請洽 02-3393-8008 分機 62 陳專員。 

＊本人已閱讀並充分瞭解上開告知事項。 

 

報名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
